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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味食品”）全资

子公司海南博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博怀”）拟与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何昌军先生、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农

垦产业基金”）及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凤轩”或

“标的公司”）签署《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海南博怀、何昌军先生和农垦产

业基金分别以自有资金 42,500,005.08 元、7,500,000.30 元、49,999,995.24 元认购

独凤轩定向发行的股份 19,723,866 股，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南博怀、何昌军先生

和农垦产业基金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6.07%、1.07%、7.14%。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

与同一关联人或其他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标的公司的业务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本次投资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博怀与公司关联方何昌军先生、农垦产业基金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与独凤轩签署《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海南博怀、何昌军

先生和农垦产业基金分别以自有资金 42,500,005.08 元、7,500,000.30 元、

49,999,995.24 元认购独凤轩定向发行的股份 19,723,866 股，本次增资完成后，独

凤轩的股本总额将变更为 138,061,866 股，海南博怀、何昌军先生和农垦产业基

金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6.07%、1.07%、7.1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不存在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

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鉴于何昌军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6.3.3 条之规定，何昌军先生为关联自然人，因此本次共同投

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情况介绍 

1、姓名：何昌军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 

4、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五里墩支路****号 

5、任职情况：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2、投资标的：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成立时间：2001 年 10 月 11 日 

4、注册地点：辽宁省沈抚新区沈东二路 61 号 

5、注册资本：11,833.8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调味料（半固态、固态、液态、调味油）、

食用动物油脂、方便食品、预包装食品、肉制品、罐头食品、冷冻骨肉及其副产

品、速冻食品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出口；食品、药品、化妆品、农产品检验服务；



软件开发；旅游项目开发及管理，非医疗健康知识咨询服务，餐饮管理，经济信

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营业务：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畜禽骨类调味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标

的公司针对肉类加工企业推出骨髓浸膏类调味品；针对各类汤食连锁餐饮企业推

出各种风味的骨汤原料产品，帮助汤食连锁餐饮企业解决汤底标准化与成本、风

险可控问题；针对民用市场推出“新食神风味汤”等民用系列骨类调味品。 

8、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1) 截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暨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于连富 71,921,469 60.78% 

2 海南智邦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303,013 18.00% 

3 魏艳欣 10,650,420 9.00% 

4 北京兴邦嘉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545,198 7.22% 

5 赵君哲 5,415,300 4.58% 

6 北京兴邦嘉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1,600 0.42% 

7 陈军伟 600 0.00% 

8 徐艳来 400 0.00% 

合计 118,338,000  100.00% 

2) 根据交易前股权结构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于连富 71,921,469 52.09% 

2 海南智邦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303,013 15.43% 

3 魏艳欣 10,650,420 7.71% 

4 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9,861,932 7.14% 

5 北京兴邦嘉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545,198 6.19% 

6 海南博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82,644 6.07% 

7 赵君哲 5,415,300 3.92% 

8 何昌军 1,479,290 1.07% 

9 北京兴邦嘉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1,600 0.36% 

10 陈军伟 600 0.00% 

11 徐艳来 400 0.00% 

合计 138,061,866 100.00%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226,806,825.37 

负债总额 62,470,252.75 

净资产 164,336,572.62 

营业收入 218,567,051.36 

营业利润 34,012,357.31 

归母净利润 30,235,87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82,962.92 

注：2021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0、2021 年 6 月 17 日，标的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由 7,889.20 万元增加至 11,833.80 万元。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标的公司现有业务规模、新客户的开拓情况以及行业未来

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到标的公司近年来收入、净利润增速，经本次交易各方与标

的公司共同协商确定。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与本次定向

增发其他投资者认购价格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轮定向发行股份 19,723,866 股，募集资金 100,000,000.62 元，其中海南博

怀以人民币 42,500,005.08 元认购 8,382,644 股，何昌军先生以人民币 7,500,000.30

元认购 1,479,290 股，农垦产业基金以人民币 49,999,995.24 元认购 9,861,932 股。

增资款中，人民币 19,723,866 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80,276,134.62 元

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二）认购款项的支付 

认购方在协议生效且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披露之后，按股票定向发行认购

公告规定的程序、时间支付。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认购协议的，或违反认购协议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



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内容、重大遗漏的，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标的公司违反认购协议的任何约定或认购协议中标的公司的任何承诺

条款被违反，导致认购方产生任何损失的，标的公司应当向认购方进行赔偿。 

2、除认购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认购协

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认购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

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3、标的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定向发行方案进行调整或修改，涉

及到本协议相应调整或修改的，标的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标的公司存在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除外。 

（四）争议解决 

凡是因认购协议引起的或与认购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在无法达成互谅的争议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根据该仲裁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该仲裁委员会做出

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通过股权投资链接行业资源，支撑公司主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打造产业生态圈，从而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本次交易符合公司

未来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该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交易定价遵循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交易方式和定

价原则公平、合理，不会影响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本次与关联人共

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召开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

在审议该议案时，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止，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发生与

上述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

易。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